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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办公室姜松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工伤认定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局2026年6月16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办公室姜松工伤认定申请，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： 
受伤害职工姓名：姜松，性别：男，年龄：53岁，工作岗位：公务员。受伤时间：2026年6月5日，受伤地点：轮台县政府六楼会议室，受伤部位：死亡（心源性猝死）。主要原因：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受伤经过：姜松于2026年6月5日17时50分许前往轮台县政府六楼会议室召开相关工作推进会。18时40分许，姜松在发言过程中突然侧倒失去意识，现场人员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对其进行心肺复苏。随后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将姜松送往轮台县人民医院，后经抢救无效姜松于2026年6月6日凌晨3时17分许死亡。轮台县人民医院、轮台县公安局轮台镇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载明，姜松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。
2.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王洪辉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工伤认定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局2026年5月14日受理了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王洪辉工伤认定申请，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： 
受伤害职工姓名：王洪辉，性别：女，年龄：51岁，工作岗位：综合管理部部长。受伤时间：2026年1月4日，受伤地点：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办公室，受伤部位：1.左肩袖损伤；2.肩撞击综合征；3.肩关节粘连；4.神经根型颈椎病；5.肩区筋膜炎；6.肩关节滑膜炎；7.脊柱关节僵硬；8.关节粘连（颈椎）。主要原因：办公室持续伏案工作，起身拿取资料过程中，手臂用力不当受伤。
受伤经过：王洪辉于2026年1月4日16时20分许在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办公室伏案起草方案、编制预算时，起身取资料因发力不当，突发左肩剧痛、活动受限。其未及时就医，自判为颈椎压迫神经或局部扭伤，自行热敷理疗。1月4日至8日坚持在岗，居家敷贴膏药症状未缓解。1月9日因疼痛加剧请假到私人诊所诊治，行中医理疗仍无改善。1月12日至15日继续在岗，1月16日疼痛加重，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检查，1月19日入院治疗，诊断为：1.左肩袖损伤；2.肩撞击综合征；3.肩关节粘连；4.神经根型颈椎病；5.肩区筋膜炎；6.肩关节滑膜炎；7.脊柱关节僵硬；8.关节粘连（颈椎）。

